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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東抵押股份

本公告乃由立德教育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已獲知會，於2021年2月9日，本公司控股股東樹人教育有限公司（「樹人」）
已以華泰國際大灣區投資基金（「貸款人」）為受益人將本公司296,666,815股股份
（「抵押股份」，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約44.5%）抵押予樹人及竣華
教育有限公司（「竣華」）作為貸款的擔保。樹人及竣華分別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執
行董事董玲女士（「董女士」）及劉來祥先生（「劉先生」）擁有100%股權。抵押抵押
股份並不屬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17條的
範疇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樹人及竣華合共擁有本公司496,675,000股股份權益，佔本公司
已發行股份的約74.5%。根據有關股權，在強制執行抵押抵押股份的情況下，樹
人、竣華、董女士及劉先生將不會失去本公司的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地
位。

就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貸款人及其最終實益
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
承董事會命
立德教育有限公司

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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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
2021年2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來祥先生、董玲女士、王雲福先生及車文閣先生；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甦先生、曹少山先生及陳毅奮先生。


